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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代理协议
（ ）年度亚律代刑字第 号

甲方（聘请方）：

乙方（受聘方）： 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

因 一案需要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，甲方同意

委托乙方律师为甲方提供法律咨询和刑事控告，双方达成以下协议：

一 、乙方接受甲方委托，指派律师 为 提供

法律咨询和刑事控告。

二 、律师费约定：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费（含税） 元。

三、提供法律咨询、刑事控告和诉讼代理工作直至一审刑事判决

终结或者到 年 月 日终结。

甲方与对方达成和解的或者其他原因放弃控告的，视为本协议履

行完毕，律师费需要全部付清。

四、甲方委托乙方律师的代理权限：以授权委托书为准。

五、甲方必须如实向乙方律师陈述案情，提供本案有关证据，并

积极协助乙方工作，为乙方律师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。乙方律师接受

委托后发现甲方捏造事实、弄虚作假、委托事项违法或者甲方利用乙

方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的有权拒绝或终止代理，依约收取的

代理费用不予退还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合同服务范围仅限于安徽地区，如果委托案件因管辖问

题移送到外地，视为本合同履行结束，已经支付的费用不再退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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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协议签订后，如委托人单方解除乙方指派的律师授权，

则本协议约定的律师义务视为履行完毕，已经收取的律师费用不予退

还。

（三）如委托人与对方达成和解主动放弃控告，本协议律师工作

即视为履行完毕，收取的律师费用不予退还。

（四）委托方应如实向受托方陈述案情，不向受托方提出超出法

律规定和行业规定的要求，并确保支付的上述费用系合法的收入或借

款。受托方就该案讨论过程中对案件结果的预判，是基于委托方提供

的案件情况所作出的初步判断，该判断不代表受托方对案件处理结果

的保证。

（五）甲方就有关本案的诉讼文书同意采用短信或微信的电子方

式送达，受送达人移动电话/微信： 。

（六）本协议一式三份，自双方签字之日生效，由委托人持一份、

律师事务所持二份；本协议书如需变更，另行书面协议。

（七）如因本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，任何一方均可向合肥仲裁委

员会提起仲裁。

甲方： 乙方：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

日期：


